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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請
人
怎
麼
說
…

	

阿
麗
於
二
○
一
○
年
七
月
間
經
由
業
務
員

小
陳
的
招
攬
，
以
自
己
為
要
、
被
保
險
人
向

保
險
公
司
投
保
保
單
號
碼
第
○
○
○
號
保
險

契
約
。
嗣
後
，
阿
麗
認
為
小
陳
服
務
不
佳
，

陸
續
於
二
○
一
四
年
底
至
二
○
一
五
年
間
以

電
話
通
知
保
險
公
司
表
示
要
更
換
業
務
員
，

同
時
要
求
變
更
住
址
為
「
A
市
○
○
路
一

○
○
號
十
樓
之
二
」
，
並
請
業
務
員
前
往
親

收
保
險
費
，
但
保
險
公
司
均
未
派
員
處
理
，

也
沒
有
派
員
前
往
收
費
。

 

一
直
到
二○

一
七
年
初
阿
麗
再
次
詢
問
保

險
公
司
，
保
險
公
司
才
派
人
瞭
解
狀
況
，
但

該
保
險
契
約
由
於
保
險
公
司
均
未
派
員
收
費

及
變
更
住
址
，
導
致
已
陷
於
停
、
失
效
之
情

形
。
阿
麗
認
為
自
己
於
該
保
險
契
約
停
、
失

效
前
曾
多
次
通
知
保
險
公
司
派
員
收
取
保

費
，
但
保
險
公
司
均
未
理
會
，
故
該
保
險
契

約
失
效
並
不
可
歸
責
於
自
己
，
請
求
保
險
公

司
將
該
保
險
契
約
復
效
且
自
始
不
中
斷
。

保
險
公
司
怎
麼
說
…

 

阿
麗
於
二○

一○

年
七
月
間
投
保
時
，
是

約
定
以
自
動
轉
帳
方
式
繳
納
續
期
保
險
費
，

且
同
意
保
險
費
自
動
墊
繳
。
嗣
後
因
阿
麗
未

繳
納
續
期
保
險
費
，
經
保
險
公
司
催
告
仍
未

繳
納
，
故
該
保
險
契
約
已
經
於
二○

一
五
年
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停
效
，
並
於
二○

一
七
年
五

月
二
十
四
日
失
效
。
而
阿
麗
於
投
保
時
在
要

保
書
上
勾
選
以
銀
行
帳
戶
自
動
轉
帳
方
式
繳

納
續
期
保
險
費
，
且
未
曾
變
更
繳
費
方
式
，

故
保
險
公
司
依
約
並
無
派
員
親
收
保
費
之
義

務
。

  

而
阿
麗
於
二
○
一
四
年
十
二
月
應
繳
納
之

保
險
費
，
保
險
公
司
前
後
自
阿
麗
指
定
之
銀

行
帳
戶
扣
款
四
次
均
未
能
成
功
，
故
依
約
在

二
○
一
五
年
四
月
初
以
保
單
價
值
準
備
金
墊

繳
，
但
仍
不
足
繳
納
該
期
保
險
費
。
因
此
，

保
險
公
司
於
二
○
一
五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掛
號

寄
出
保
險
費
催
告
通
知
書
至
該
保
險
契
約
最

後
所
載
之
地
址
（
A
市
○
○
路
五
六
○
號
二

樓
）
，
且
由
於
寬
限
期
經
過
後
阿
麗
仍
未
繳

納
保
險
費
，
故
該
保
險
契
約
已
於
二
○
一
五
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日
停
效
，
且
因
阿
麗
二
年
內

未
辦
理
復
效
而
於
二
○
一
七
年
五
月
二
十
四

日
契
約
終
止
。

  

保
險
公
司
主
張
，
該
保
險
契
約
之
通
訊
地

址
原
為
「
A
市
○
○
路
一
○
○
號
十
樓
之

二
」
，
曾
於
二
○
一
三
年
間
變
更
為
「
A
市

○
○
路
三
十
六
號
六
樓
」
，
又
於
二
○
一
四

年
間
變
更
為
「
A
市
○
○
路
五
六
○
號
二

樓
」
。
既
然
阿
麗
最
後
所
載
之
住
所
地
址
為

「
A
市
○
○
路
五
六
○
號
二
樓
」
，
則
將
保

險
費
催
告
信
函
寄
送
至
該
處
，
應
無
違
誤
。

評
議
委
員
會
怎
麼
說
…

 

一
、
保
險
契
約
對
於
催
告
要
保
人
交
付
保

險
費
之
通
知
約
定
是
採
取
到
達
主
義
，
保
險

公
司
應
就
其
所
寄
送
之
保
險
費
催
告
通
知
函

確
實
已
經
到
達
阿
麗
一
事
，
負
起
舉
證
之
責
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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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交
寄
大
宗
掛
號
函
件
執
據
只
能
證
明

保
險
公
司
有
「
交
寄
」
信
件
之
事
實
，
無
法

證
明
該
保
險
費
催
告
通
知
已
合
法
「
送
達
」

阿
麗
，
自
無
從
起
算
三
十
日
之
寬
限
期
間
，

故
該
保
險
契
約
尚
未
進
入
停
效
狀
態
。

判
斷
理
由
說
給
您
聽
…

 

一
、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六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
項
分
別
規
定
：
「
人
壽
保
險
之
保
險
費
到

期
未
交
付
者
，
除
契
約
另
有
訂
定
外
，
經
催

告
到
達
後
屆
三
十
日
仍
不
交
付
時
，
保
險
契

約
之
效
力
停
止
。
」
、
「
催
告
應
送
達
於

要
保
人
，
或
負
有
交
付
保
險
費
義
務
之
人
之

最
後
住
所
或
居
所
，
保
險
費
經
催
告
後
，
應

於
保
險
人
營
業
所
交
付
之
。
」
另
依
該
保
險

契
約
條
款
第○

條
約
定
：
「
分
期
繳
納
的

第
二
期
以
後
保
險
費
，
應
依
本
契
約
所
載
交

付
方
法
及
日
期
，
向
保
險
公
司
所
在
地
或
指

定
地
點
交
付
，
或
由
保
險
公
司
派
員
前
往
收

取
，
並
交
付
保
險
公
司
開
發
之
憑
證
。
第
二

期
以
後
分
期
保
險
費
到
期
未
交
付
時
，
年
繳

或
半
年
繳
者
，
自
催
告
到
達
翌
日
起
三
十
日

內
為
寬
限
期
間
；
月
繳
或
季
繳
者
，
則
不
另

為
催
告
，
自
保
險
單
所
載
交
付
日
期
之
翌
日

起
三
十
日
為
寬
限
期
間
。
約
定
以
金
融
機
構

轉
帳
或
其
他
方
式
交
付
第
二
期
以
後
的
分
期

保
險
費
者
，
保
險
公
司
於
知
悉
未
能
依
此
項

約
定
受
領
保
險
費
時
，
應
催
告
要
保
人
交
付

保
險
費
，
自
催
告
到
達
翌
日
起
三
十
日
內
為

寬
限
期
間
。
逾
寬
限
期
間
仍
未
交
付
者
，
保

險
契
約
自
寬
限
期
間
終
了
翌
日
起
停
止
效

力
。
」
準
此
，
該
保
險
契
約
約
定
以
金
融
機

構
轉
帳
方
式
交
付
第
二
期
以
後
的
分
期
保
險

費
者
，
若
第
二
期
以
後
保
險
費
到
期
未
交

付
，
保
險
公
司
應
催
告
阿
麗
繳
納
保
險
費
，

並
自
催
告
通
知
送
達
阿
麗
之
翌
日
起
開
始
起

算
寬
限
期
間
。

  

二
、
又
，
金
融
消
費
者
保
護
法
（
二○

一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九
日
）
第
七
條
第
三
項
規

定
，
金
融
服
務
業
提
供
金
融
商
品
或
服
務
，

應
盡
善
良
管
理
人
之
注
意
義
務
。
而
催
繳
保

險
費
之
通
知
是
否
送
達
要
保
人
一
事
，
對
於

該
保
險
契
約
效
力
的
影
響
非
常
大
，
保
險
公

司
自
應
就
該
催
繳
保
險
費
之
通
知
函
採
取
更

為
謹
慎
之
態
度
與
方
法
，
以
確
保
契
約
當
事

人
之
利
益
。
保
險
契
約
對
於
催
告
要
保
人
交

付
保
險
費
之
通
知
約
定
是
採
取
到
達
主
義
，

則
保
險
公
司
應
就
其
所
寄
送
之
保
險
費
催
告

通
知
函
確
實
已
經
到
達
阿
麗
一
事
，
負
起
舉

證
之
責
任
。

  

三
、
經
查
，
該
保
險
契
約
續
期
保
險
費
之

繳
納
是
約
定
自
動
轉
帳
，
且
根
據
該
保
險
契

約
要
保
書
及
契
約
內
容
變
更
申
請
書
之
記

載
，
最
後
的
帳
單
地
址
是
「
A
市
○
○
路

五
六
○
號
二
樓
」
。
保
險
公
司
固
然
提
出
交

寄
大
宗
掛
號
函
件
執
據
以
證
明
其
所
寄
送
之

保
險
費
催
告
通
知
函
已
送
達
阿
麗
，
但
交
寄

大
宗
掛
號
函
件
執
據
只
能
證
明
保
險
公
司
有

「
交
寄
」
信
件
之
事
實
，
無
法
證
明
該
催
告

通
知
已
「
送
達
」
阿
麗
。
保
險
公
司
為
求
便

利
，
未
以
雙
掛
號
方
式
交
寄
保
險
費
催
繳
通

知
函
，
又
未
能
提
出
其
他
阿
麗
確
實
已
經
收

到
該
催
繳
通
知
之
證
明
，
則
應
由
保
險
公
司

負
擔
此
一
不
利
益
之
後
果
。

  

四
、
綜
上
所
述
，
由
於
保
險
公
司
無
法
證

明
保
險
費
催
告
通
知
已
經
合
法
送
達
予
阿

麗
，
自
無
從
起
算
三
十
日
之
寬
限
期
間
，
故

該
保
險
契
約
尚
未
進
入
停
效
狀
態
，
其
效
力

仍
為
自
始
有
效
。
阿
麗
請
求
確
認
該
保
險
契

約
之
效
力
自
始
不
中
斷
，
為
有
理
由
。

評
議
中
心
溫
馨
提
醒
…

 
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六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：
「
人

壽
保
險
之
保
險
費
到
期
未
交
付
者
，
除
契
約

另
有
訂
定
外
，
經
催
告
到
達
後
屆
三
十
日
仍

不
交
付
時
，
保
險
契
約
之
效
力
停
止
。
」
由

此
，
可
知
保
險
費
到
期
未
繳
納
將
可
能
導
致

保
險
契
約
「
停
效
」
，
消
費
者
宜
多
加
注
意

自
身
保
險
費
之
繳
納
情
形
。

 

提
醒
您
，
如
果
以
金
融
機
構
自
動
轉
帳
方

式
繳
納
保
險
費
，
應
定
時
檢
視
、
確
認
帳
戶

餘
額
，
以
免
因
餘
額
不
足
、
扣
款
失
敗
產
生

後
續
保
險
契
約
停
效
之
爭
議
。


